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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集体法益刑法保护的界限

姜　涛

　　内容提要：刑法对集体法益保护的强化，是预防性国家之职能扩张的体现，集体法益
成为刑法保护的新对象，使抽象危险犯成为刑法保护的新工具，由此带来刑法发展的新期

待与刑法功能的新拓展，同时也带来新问题，包括刑法的系统性危机、刑法工具主义、象征

性立法与刑法家长主义等。集体法益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前者是个人法益的集合，与个

人法益之间具有推导关系，都能还原为个人法益，不应当被作为集体法益予以保护；后者

是不能够还原为个人法益的法益，相比于个人法益而言，更加牢固且不会被轻易破坏，故

刑法对其保护界限也更为严格。集体法益之刑法保护不仅需要坚持具体危险原则，正确

区分风险与危险，慎用抽象危险犯，而且需要强化合宪性审查，把目的正当、手段正当和法

益衡量作为审查的三阶标准。

关键词：集体法益　个人法益　抽象危险犯　法益衡量　比例原则

姜涛，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刑法是法益保护法，法益保护是刑法正当化的根据，法益侵害是实质犯罪概念的起

点。法益有集体法益与个人法益之分。集体法益是指法益概念中与个人法益相对，却又

具有关联性的那部分利益。〔１〕 大都是以非物质形态呈现，如制度或资源等。现代刑法立

法对集体法益的保护有强化的态势，故对法益问题的研究也有待进一步深入。法益具有

自由主义属性，旨在限制国家权力，而现代刑法立法为了强化对集体法益的保护，倚重抽

象危险犯的立法技术，反而扩张了国家权力。这一扩张旨在保障安全，但也带来自由与安

全之间的紧张关系。对个人而言，没有什么比实施犯罪更大的罪恶；对国家而言，没有什

么比滥用刑罚更大的罪恶。面对集体法益之刑法保护的扩张态势，在理论上需要思考刑

法保护集体法益的界限是什么。与之相关的问题是，集体法益的刑法保护有无正当性？

刑法扩大对集体法益的保护有何风险？如何设定刑法保护集体法益的边界？本文认为，

厘清个人法益与集体法益的关系，强化集体法益之刑法保护的合宪性审查，有助于合理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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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参见王永茜：《论集体法益的刑法保护》，《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１３年第４期，第６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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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集体法益之刑法保护边界。

一　集体法益刑法保护的新态势

就现代刑法的立法趋势而言，如从刑法立法之结构与功能的角度观察，刑法除不断增

加新罪、新刑罚种类以拓展刑法的任务外，在集体法益保护上亦呈现出如下新态势。

（一）成为刑法保护的新工具

实害犯、危险犯等入罪标准的不同，都是刑法预防与惩治犯罪不同工具的选择。刑法

是处罚最严厉的法律，原则上应局限于处罚造成法益侵害的行为，法益侵害的危险当属例

外。随着社会风险的增加，民众对安全与秩序的需求亦随之增加，立法者为了消解高涨的

舆论压力，使刑法对集体法益的保护呈现出扩大化趋势，不仅保护集体法益的范围增加，

把越来越多的与经济秩序、管理秩序相关的法益纳入刑法保护范畴，而且保护的标准也发

生了由法益侵害到法益侵害危险的转变，近乎激进地创设新式的抽象危险犯，导致抽象危

险犯的大量增加。〔２〕

侵害集体法益的行为不会如侵害个体法益行为那样，需要有犯罪结果或产生迫在眉

睫的威胁才能作为犯罪处理，而是强调在造成抽象危险时就提前介入，这种抽象危险是立

法者拟制的危险或抽象的危险，由此形成法益保护的前置化现象。法益保护的前置化是

近年来刑法立法发展的重要趋势，它是为了预防对个人法益造成现实侵害，故将具有风险

性的交通安全、食品安全等集体法益直接作为刑法保护的法益，成为一种独立并先于个人

法益的特殊法益，从而实现了刑法保护法益的扩张。总体来看，我国刑法立法中的抽象危

险犯呈现增多趋势，比如，《刑法修正案（八）》对醉酒驾驶入罪的规定等。

抽象危险犯既是抽象法益的刑法保护，也是刑法对法益的抽象保护。〔３〕 对于侵犯了

公共安全的抽象危险犯来说，通常是由于存在着侵害个人法益的风险而具有正当性。以

危险驾驶罪为例，醉酒驾车等公共危险行为，其所欲保护的实系个人的生命、身体等人身

法益，且若待实害发生开始即予以处罚，那么刑法就无法发挥事先预防的功能。就此而

言，将公共安全、社会秩序等纳入抽象危险犯处罚的范畴，是立法者为了避免个人利益实

现或发展的制度性条件陷入危险或崩溃所采取的做法，抽象危险犯在此脉络下始有其合

法性。在现有的理论逻辑中，立法者在立法过程中预测了一个风险———如不能安全驾驶，

为避免醉酒驾驶的危险成为实害而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立法者会进一步认为，有必要在

醉酒驾驶的阶段即施以刑罚，因此是一种“以轻罪有效预防重罪”的犯罪成立逻辑。

（二）带来对刑法任务的新期待

刑法强化对集体法益的保护力度，与国家任务的改变密切相关。刑法对集体法益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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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的最大特点是预防性干预，具有“抓早、抓小、抓全”的政策考量，其适用对象是制造法

所不容许之危险的人，由此带来对刑法任务的新期待。与之对应，刑法不再固守最后手段

原则，而在特定情况下成为优先手段或唯一手段，刑法正在从发挥规制机能到指引机能的

根本转变。

有学者指出，“从规制机能层面上来讲，刑法越谦抑、越节制越好。……相比较而言，

从指引机能层面上来看，刑法越强大、影响力越大越好”。〔４〕 规制机能的逻辑起点是限制

国家权力。指引机能的逻辑起点是塑造公民的规范意识，却暗含着国家权力的扩张，它往

往通过刑法提高社会安全程度，从而使刑法成为危险的“免疫范式”。以我国颁布的十一

部刑法修正案来说，共增加７１个新罪名，在分则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第三章破坏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和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这三章中，与社会安全相关的新罪分

别增加１３个、１２个和３３个，占整体新增罪名的比例高达８１．６９％。刑法的“免疫范式”并
非必然不具有正当性根据，面对可能导致的“集体被害”，民众与国家在以刑法控制风险

问题上达成空前“共谋”，而刑法的未来发展必定是犯罪化扩张，因为风险带来的不安宁

危及民众的生命、健康、财产等利益，国家必须建立一套具有约束力的刑法机制。

随着国家任务的时代转型与社会形势的时代变迁，因工业发展带来的各种风险随之

增加，又因为我们无法预期现代社会各种新式的化学性及生态性风险是否会引起大规模

生态破坏，是否会带来诸如非典、新冠等疫情，所以采取的法规范手段必须是预防性

的。〔５〕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在社会已因高度发展而呈现脆弱化、社会生活充斥着不安

时，众皆期待刑罚积极地伸出援手，拯救市民于水火之中，国家也不断为了巩固市民的安

全感而召唤刑罚，使得刑事立法、修法活动较昔日频繁许多（论者称为‘刑事立法的活性

化’现象），持续朝着扩大入罪范围、重刑化的方向迈进，对现代法治构成严重的威

胁”。〔６〕 当代国家对社会风险的控制，是通过集体法益的刑法保护来实现的，保护“药品

监督管理”“道路交通安全”等集体法益，成为刑法的新期待。就立法现实来看，刑法早已

是当代国家作为预防和抗制风险的首要手段，以至于在具有抽象或具体危险时，刑法就开

始介入，如醉酒驾驶罪的设立，就是因为醉酒驾驶行为会导致伤亡事故的危险增加，从而

直接破坏人身安全的整体利益。〔７〕

（三）发挥了刑法的新功能

集体法益保护的强化，旨在发挥刑法的新功能。随着国家任务的扩展与多元化，刑法

还可以提供额外的功能。风险本质上是面向未来的，保护集体利益不受风险的危害是国

家发挥刑法作为一种预防未来损害的有效功能，即刑法被认为是防止损害结果和危险的

手段，正在从“犯罪后”的社会向“犯罪前”的社会转变。〔８〕 同时，刑法亦强调与保障一种

·７１１·

论集体法益刑法保护的界限

〔４〕

〔５〕

〔６〕

〔７〕

〔８〕

［韩］金日秀：《风险刑法、敌人刑法与爱的刑法》，郑军男译，《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２０１５年第１期，第２９页。
Ｖｇｌ．Ｐｒｉｔｔｗｉｔｚ，ＳｔｒａｆｒｅｃｈｔｕｎｄＲｉｓｉｋｏ，１９９３，Ｓ．２４２．
黄宗：《法益论的局限与困境：无法发展立法论机能的历史因素解明》，我国台湾地区《台大法学论丛》２０１９年
第１期，第１６６页。
参见［英］威廉姆·威尔逊著：《刑法理论的核心问题》，谢望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２９页。
ＳｅｅＡｌｉＥｍｒａｈＢｏｚｂａｙｉｎｄｉｒ，ＴｈｅＡｄｖｅｎｔｏｆ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Ｌａｗ：ＡｎＥｒｏ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Ｌａｗ？，２９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ＬａｗＦｏｒｕｍ２５，３７（２０１８）．

环
 球

 法
 律

 评
 论

GL
OB
AL
 L
AW
 R
EV
IE
W



公民与国家的合作模式，比如，惩罚妨害公务行为以保障公务执行顺畅，不会导致执法机

关权威丧失，而是有助于稳定民众与国家机构之间的合作，以减少不必要的摩擦与冲突。

正因如此，集体法益的重心发生了由社会法益到国家法益的转移，后期慢慢成为社会上重

要制度的“代名词”，改变了传统集体法益的图像。

集体法益的保护直接关系到国家机构的正常运作功能及其公共职能的实现，国家或

具有公益性质的社会组织是可以被具体确定的保护客体，集体法益也就具有了某种国家

制度或社会制度（包括社会合作）的不可损害性。为此，刑法既稳定公众下的集体生活制

度，比如，对拒不履行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的行为进行制裁，又强化公众的社会合作和维护

国家机构的运行通畅、有序。刑法在稳定这些机构正常运转方面被认为具有功能性，成为

集体法益的新形态。维护公共行政下的合作、协作与共同生活的价值，也成为刑法在现代

行政国家中的新角色，并在犯罪化过程中占据了中心位置。〔９〕 随着国家对社会生活的深

度而广泛的介入，维护制度运行通畅以实现国家任务就逐步成为一种“制度性”集体法

益，又因为这种集体法益惠及一般民众，与一般民众的个人法益相关联，是个人法益实现

的外在制度条件，而不是一种“虚拟的存在”，所以刑法保护此类集体法益以免出现制度

性失范，就成为刑法的新功能。

综上，在集体法益为刑法保护带来一系列新态势的同时，如果集体法益的边界模糊不

清，刑法是否会发展成为新的“利维坦”？如果是，是否存在“反客为主”的风险？对此，立

法上尚缺乏对侵犯集体法益行为的明确刑罚边界，刑法理论上也未见到合理解释方案。

二　集体法益的“两面性”：正当性与风险并存

刑法对集体法益的合理保护代表国家赋予民众的一项集体利益，国家的首要任务在

于保障人民的生存与发展，这是国家存在的合法性根基。但是，如果缺乏对集体利益之刑

法保护边界的慎重思考，则会导致刑法立法把安全置于比自由更为重要的位置，所谓刑法

的积极就会成为一种刑法的风险。

（一）刑法保护集体法益具有正当性根据

集体法益通常是与国家任务直接相关的范畴，旨在维护国家制度的有效运转。比如，

正常行使职责的司法机构、没有贪污和贿赂的国家机关、未受损的货币制度、健全的赋税

体系和未受破坏的环境等，它们对个体在社会中的发展可能性具有基本的意义，也就是与

个人法益概念完全不冲突。〔１０〕

法益论创立之初，并无集体法益的概念，集体法益是刑法理论所创立而用于解释现代

刑法之新态势的概念。按照德国学者的归纳，现代刑法的新任务领域不断扩张，立法者在

面对现代社会的新风险时，不断创设新的超个人法益与抽象危险，大量使用抽象危险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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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模糊的超个人法益，放弃行为客观影响的可检验性，背离法治国原则以换回大众的安

全感。〔１１〕 集体法益不能由个体自由处分，涉及的是“共同体”的利益，也是与社会转型、国

家任务相关的概念。

如果认为刑法的功能是保护人的自然权利，则集体法益的范围会大为压缩，也需要把

集体法益还原为个人法益，才能证成集体法益的正当性。如果认为刑法的功能还包括维

护必要的集体生活秩序、国家制度等，则集体法益的范围会扩张，集体法益也不需要还原

为个人法益。不难看出，现代刑法显然更加强调后一种功能。集体法益强调的是法益的

社会功能。集体法益比个人法益更加受国家任务的约束，在环境刑法、经济刑法、秩序刑

法（或行政刑法）中普遍存在，旨在预防各种危害社会的风险。刑法保护集体法益的边

界，通常深层次受制于不同时代的国家任务及其政策目标，且随着社会转型背景下国家任

务的不断扩张，集体法益的刑法保护及其强化就不可避免。

刑法是社会基本结构的组成部分，它的功能随着社会转型而改变。在古典刑法下，如

论者所言，如果特定行为违反禁止规范，具有严重的社会损害性，对于人类的共同生活而

言属于不可容忍的情况，且以刑罚手段预防该行为也特别迫切时，就可以把刑法作为保护

法益的最后手段。〔１２〕 其中，保护法益与谴责错误，是传统刑法的基本功能。随着社会转

变，古典刑法基于自由主义的预设而把刑法视为单一的人权保障法，面临诸多新挑战。一

方面，随着社会风险增加，风险的不确定性、巨大破坏性、波及范围的广泛性、作用对象的

不特定性，会使民众形成一种寄望于国家积极作为的集体意识。国家的任务是事前预防

风险，而不是风险转变为损害后处理风险，这会导致国家权力的种类、范围等空前扩张。

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对公共机构、公共资源的依靠更强，公共机构也是民众共享的公共资

源。有鉴于社会的工业化、分工专业化，生活形态极具复杂性，各种社会风险不断发生，个

人难以洞察方向和保护自身的安全，于是，国家不再固守不侵犯个人基本权利与危险防卫

的消极角色，而是在民主自由的基础上积极有效预防与控制风险，把安全保障作为重要的

国家任务，由此带来公共机构职能的扩张问题。

集体法益是与社会风险、预防性国家相关的范畴，社会风险与大众安全、国家控制之

间也具有类似的“亲密关系”。一方面，随着社会风险增加，社会固然具有抗击风险的一

定能力，但整体上力有不逮，如果仍然警惕并限制源自国家的可能风险，就显得不合时宜。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风险的增加，民众对安全与秩序的需求亦随之增加，这种“经由国

家的自由”强调国家权力介入在风险预防与抗制上的积极作用，强调国家权力也有其

作用的空间，即所谓的安全国家。尤其是对克隆、基因编辑、互联网金融等新兴科技领

域，立法者倾向于把刑法作为维护安全的手段。从来源上看，集体法益看似是国家权力

在刑法中的延伸，其实仍是民众之权利让与的产物，旨在保障民众的安全，因而安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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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风险增多的背景下具有“公共资产”的属性。安全的破坏会带来集体恐惧，保障安

全逐渐开始占据刑法的中心地位。但是这会导致刑法对集体法益保护的扩大化。不仅保

护集体法益的范围增加，还会把越来越多的与公共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相关的法益列入刑

法，而且保护的标准也实现了“由法益侵害到法益侵害危险”的基本转变，致使抽象危险

犯大量增加。

总而言之，集体法益的刑法保护与国家任务之间具有天然的联系，国家有义务为善良

的公民提供安全，而对安全的追求则有赖于对公众安全构成威胁之人进行惩罚，因而，刑

法逐渐把国家安全、社会安全、市场经济秩序或社会管理秩序等作为保护法益。这种超越

个人而存在的人类“安全”或保障安全的制度，被认为是具有普遍妥当性的集体法益。

（二）集体法益保护扩大所面临的刑法风险

如果刑法对集体法益的保护没有合理的边界，会存在矫枉过正的风险，同时，也有因

突破古典刑法的旧范式带来的“不适”。

第一，导致刑法系统性危机。惩罚性的教条主义者以不可预测损害的风险为假设，主

张现代社会秩序应强调规则秩序，即以规则的制定、遵守、认同为主轴建构社会秩序，这有

助于实现法治，但是，如果不能合理区分刑法与其他法律的界限，则会导致反法治现象，这

被西方学者形象地称为对法治的“污染”。现代刑法的发展，是以风险或危机为出发点

的，强调个人必须服从立法者对自身风险评估的优越性，简单地假设立法者在认识上优于

个人，〔１３〕抽象危险犯意味着特定的行为就其类型而言便是危险的，因而须加以禁止，并且

由于该类犯罪并不以具体的危险状态之发生为其必要，亦即不必触动任何具体的侵犯对

象之存续和安全。〔１４〕 从立法技术上，集体法益的刑法保护需要降低个罪的入罪门槛，包

括由具体危险犯到抽象危险犯的转变，但是这一转变一并使当代刑法面临诸多风险或危

机。这种危机是一种范式危机，刑法缘此发展成为免疫范式，成为一个强有力的避免社会

或国家发生重大动乱或预防复杂社会风险的工具，也是一种对未来且未知的可能性干扰。

这背后隐含着一套更深沉的立罪逻辑，亦即满足民众纯粹的“安全”想象，重塑国家权力

的积极形象，包括采取紧急、强制手段。风险的本质特点是不确定性，也是不可预测的未

知状态，预防风险的刑罚是现实可测的，根据不可预测的情况确定犯罪及其类型，是错误

地把风险与未来的损害关联起来，是将风险问题下游化、危险化，把风险等用于危险。这

只是在表达对刑罚的依恋感，以刑法控制风险的简单化逻辑，掩盖了利用其他工具来解决

问题的复杂性。

第二，滑向刑法工具主义。法益具有立法批判功能，是决定刑罚处罚有无必要、是否

合理的内在根据，如果立法者增设某一犯罪却不能说明其保护法益是什么，这一犯罪化立

法并不具有正当性根据。现代刑法理念强调刑法代表公共利益，这一性质使得法律为公

众所设，且为公众而设。公共利益理论为刑法工具主义提供了基础，刑法成为维护公共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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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最有力的工具，〔１５〕由此可能导致自由与安全之间的紧张关系，甚至把人当成维护安全

的手段。现代国家强调安全国家、预防性国家，倚重抽象危险犯，而抽象危险犯意味着行

为禁止的前置化与法益保护的前置化，如果前置化程度没有限制，则容易滑向工具主义。

第三，出现象征性立法。现代刑法的主要特征为象征立法，立法者所宣称或所企图维

护的安全不见得完全都是客观经验上可以掌握到的现象，相反，实际上所谓的安全有可能

只是为了让社会大众与法律规范之间产生某种程度上的关联而已，亦即纯粹强化与巩固

“规范的有效性宣称”或者“仪式性的安全保证”。就此而言，刑法也可以说是一部侵害自

由的法，以及在侵害自由的状态下产生其他的保护效果。〔１６〕 刑法强化对集体法益的保

护，意味着法益从物化的、具体的、现实的法益向精神化、抽象、虚拟的法益转变。这一

转变既有权力主导型立法的原因，也与法律民粹主义相关，结果会导致象征性刑法。象

征性刑法基于安全的预期，把“防止危及生命的不确定性”作为犯罪成立逻辑。这种试

图把制造风险的行为作为犯罪来防止未来犯罪的意图，实在太过虚幻。〔１７〕 刑法把回应

民众的安全感作为立法理由，反而会加深民众社会心理的不安感，〔１８〕甚至带来新的不

安全。

第四，形成刑法家长主义作风。自由与安全都是刑法价值，安全是指刑法规范所预设

的世界状态，也就是法益完整不受损的状态。而限制自由，自然是指禁止有法益侵害倾向

的行为，以防止法益受损。逻辑上的结果是，当刑法限制的自由越多，就越能获取更大的

安全；反之，对于安全的需求越低，那么越可扩张自由。〔１９〕 但事实上却未必如此，把刑法

视为制造安全的工具，追求有秩序的自由，反而可能带来更多不安全。随着风险社会的到

来，在刑法观念问题上，社会本位大有取代权利本位的嫌疑，刑法在危险防御的道路越走

越远。社会本位不同于权利本位的地方在于强调集体主义与社会安全，即把社会安全置

于比个体权利更重要的位置，为了社会安全可以牺牲个体自由，比如，为了减少交通肇事

罪，把醉酒驾驶等这些原本应由行政法调整的对象，上升为刑法调整的对象。

上述问题大致可区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站在古典刑法立场上给出的解答，如刑法工具

主义、系统性危机等；第二类则是因缺乏对集体法益的正确认识所导致的，如象征性立法、

刑法家长主义。就第一类问题而言，只是现代刑法在某些领域取代古典刑法导致的不适

感，毕竟，社会安全或秩序的维持离不开刑法的合理介入，对某些制造危险的行为，刑法的

作用未必是最好的，但没有刑法却也是不行的；第二类问题才是真正的问题，即使刑法基

于国家任务的扩张而强化对集体法益的保护，也并不能以“打包”方式完成，更不能过度

依赖抽象危险犯，因为它会导致“抽象法益的保护与法益的抽象保护”现象，这是对刑事

法治的严重“污染”，也是集体法益之刑法保护边界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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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集体法益”之再定义

在法教义学上，集体法益被理论界用来分析现代刑法的特点与属性，但是，对于什么

是集体法益却存在着不同的理解，至今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导致集体法益的概念灵活有

余，但限定性明显不足。有鉴于此，欲明确集体法益之刑法保护边界，需要首先正确定义

集体法益，使其具有批判立法的规范属性。

（一）狭义的集体法益与广义的集体法益二元定义架构

从目前学界对集体法益的研究来看，存在明显的混淆，比如，把集体法益理解为多数

人的利益或不特定人的利益等，以至于混淆了个人法益的集合与集体法益之间的区别。

如何避免上述混淆，需要从集体法益的规范特征入手。

德国黑芬德尔（ＲｏｌａｎｄＨｅｆｅｎｄｅｈｌ）教授指出，所有的集体法益都有一个特征，就是每
个社会成员都可以利用它，它不可能只归属于社会的特定部分成员，例如，货币可靠性或

国家的稳定性都有利于所有的公民。〔２０〕 这一观点指出了集体法益的本质属性。某种法

益具备什么条件可以称之为集体法益，需要满足以下规范特征：一是消费的非竞争性。所

有民众都可以平等地享有集体法益保护带来的福利。二是使用的非排他性。任何民众都

不会、也无法独占该集体法益，它具有在民众之间公平分享的特点。三是使用的不可分配

性。集体法益并无法以法律或其他方法进行分配，属于民众共有的“天然”福利。四是破

坏的非物质性。制度、秩序等集体法益的破坏，并不能如个人法益中的生命、健康等以物

质形态呈现，而是一种非物质性结果。五是范围的广泛性。集体法益涉及的人系多数人

或不特定人，比侵害单一个体的范围更为广泛，一旦由危险转变为现实，导致的法益侵害

也更为严重。由上述特征决定，集体法益是因社会生活的共同关系、共同命运而被承认、

拟制出来的，具有一定的抽象性、不确定性，且欠缺一个客观明显可见的实害，〔２１〕主要是

指国家的存在及其相关机构的功能性运作状态，刑法对集体法益的保护亦成为维持国家

功能性存在的护卫性体制。〔２２〕

基于上述特征，集体法益概念有再定义的必要。笔者将法益区分为个人法益、个人法

益的集合（广义的集体法益）与集体法益（狭义的集体法益）三类。其中，个人法益是以原

子化个人的生命、财产、名誉等形态出现的法益。广义的集体法益包括个人法益之集合的

情况，即单纯的个人法益的集合，典型情形为公共安全（包括交通安全、生产安全等），这

就是个人的生命法益、健康法益、财产法益等的随机结合，其尽管涉及多数人的利益，但实

质上仍是特定人之利益的随机聚合，并不是真正地普及所有民众。例如，醉驾导致７人重
伤、３人死亡和５万元财产损失，这种公共安全是随机形成的集体伤害或伤害危险，是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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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个人法益叠加形态。立法者为避免这种小范围的个人法益侵害，将具有侵害个人法

益危险的行为入罪。狭义的集体法益是系统结合的整体法益，是需要通过国家机关、其

他组织和机构来进行保护的情形，例如，货币信用、司法权威等，这种利益属于全体公

民，它不是所涉及的个人法益内涵的循环定义，而是具有独立意义的真实存在，且对促

进人类整体利益具有重要意义。在系统结合的集体法益中，通常会出现秩序、规则、制度

等要素，这些因素与国家任务相连，是人民和平、幸福生活不可或缺的客观存在。在集体

法益的定义中，很容易把广义的集体法益与狭义的集体法益相混淆，从而使前者的立法理

由机械套用于后者，以风险控制、保障安全、集体恐惧等理由进行扩张的犯罪化立法。殊

不知，这种不当嫁接忽视了狭义的集体法益不易被破坏，与个人法益的侵害相距甚远等属

性，而这类属性决定了刑法不宜扩大狭义集体法益的保护范围，否则，就会出现过度侵犯

自由的刑法风险。

将广义的集体法益与狭义的集体法益加以区分的实践意义在于，通过明确各自不同

的正当性根据，以限定其存在范围。在广义的集体法益中，当个人法益以机械形式结合

时，它其实是用公共安全、管理秩序等规范外衣，将多个个人法益连接起来，都可以还原为

个人法益。比如，放火罪所要保护的法益，并非个人法益，而是个人法益的集合（即不特

定多数人的生命、身体、财产等）。对于广义的集体法益，因为涉及多数或不特定人的生

命法益、健康法益或财产法益等，刑法保护的是集合状态的个人法益，且造成个人法益侵

害的几率较高，相对于保护同类个人法益的犯罪而言，其入罪门槛自然有降低的必要。例

如，放火罪，若危险对象是人的生命，则比故意杀人罪的入罪门槛低，采取危险犯并无不

当。同时，对广义的集体法益，可通过能否还原为个人法益，以判断公共安全等法益的刑

法保护是否具有正当性。例如，高空抛物行为并不会造成不特定或多数人的生命法益或

健康法益受损，不宜将其侵犯法益理解为公共安全，也不宜将高空抛物罪设置为抽象危险

犯，故而，《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其有“情节严重”的限制。

但是，上述立法理由与入罪标准并不适用于狭义的集体法益。狭义的集体法益是与

国家任务或国家制度相关的范畴。法益是行为规范保护的客体，从行为与法益的关系看，

侵害狭义集体法益的情况包括：一是叛乱、暴乱等直接涉及国家存亡的客观风险。二是对

国家符号不尊重等间接的危险因素，如侮辱国旗、国徽等。三是妨害或侵害人类社会发展

所需的制度资源，例如，立法、行政、司法等国家机构的运作能力、秩序等。四是破坏人类

繁衍所需的自然资源，如大气、水源、土地、野生动物等。五是生殖系基因编辑、病毒试验

等改变人类遗传基因符码、不可预知传染病传播的不可预测风险。诚然，狭义的集体法益

保护很容易被工具化，如果立法者赋予集体法益之刑法保护以某种政治功能，那么会使刑

法对集体法益的保护演化成为一种治民工具，立法者以保护国家制度为名进行不当的刑

法扩张，从而使法益论治权的限定性机能丧失殆尽。但是，这种工具化的理由往往并不成

立，因为国家制度具有历史延续性，并不容易被破坏，且这种破坏距离现实的个人法益侵

害射程远、概率低，这是其有别于广义集体法益的地方。

就狭义的集体法益来说，当个人法益以系统形式结合时，则需要进一步判断作为结合

保护客体（如国歌、英雄的名誉等）所关联的秩序、价值等要素是否能够作为一种国家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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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符码，进而决定相关国家机关、其他组织和机构能否作为适格的法益主体。例如，污

染环境罪旨在确保“环境制度”这一国家任务，环境制度与药品管理制度一样，是避免出

现重大环境污染事故、重大药品安全事故的保障，也是国家任务的重要内容。相反，警察

执法秩序并不能成为狭义的集体法益，袭警罪的保护法益类似于暴行罪的保护法益，是个

人的身体安全，仅仅是因为警察执法遭遇暴行阻扰的几率更高，使一般预防的必要性增加

而有单独设立罪名的需要。但是，如果将袭警罪的保护法益定义为警察执法秩序，不仅会

引起袭击辅警是否成立犯罪的争议，而且对警察个人的身体安全均无影响的行为（如袭

击警车或警犬等）也会被定义为犯罪，导致该罪范围的不当扩张。

区分狭义的集体法益与广义的集体法益，并明确广义的集体法益系个人法益的集合，

意图在于将抽象的、模糊的“集体法益”还原为具体的、明确的“个人法益”，以有效限制集

体法益的范围，这一过程所采取的正是法益主体的具体化和明确化路径。就广义集体法

益的刑法保护而言，它本质上属于一种经个人利益之“近距离”受益权功能而形成的消极

国家保护义务，能够通过还原为个体法益来实现集体法益内涵的具体化和明确化，也只有

在多个或不特定的个人法益遭受侵害或侵害危险时，刑法才有介入的必要，这有助于限定

广义的集体法益。刑法理论的努力方向是明确还原论所应采取的标准，对客观上根本不

能或概率极小的造成个人法益之侵害的情况予以排除。同时，面对不能还原为个人法益

的狭义集体法益，一概否定也并不是理性的立场，但应当更严格限制其存在范围。对于狭

义的集体法益，需要从国家任务角度分析其刑法意义。现代刑法立法扩张的背后其实隐

含着国家任务的扩张，维护司法权威、建构环境保护制度等国家任务是国家负有的积极保

障义务，并最终服务于个人利益的“远距离”受益权功能，刑法扩张的目的在于维护某种

制度的有效性或保护公共利益。狭义的集体法益关联着国家制度或社会公共利益，以制

度条件或运转作为基础，是维系社会进步、繁荣和人民幸福生活的根基，但是通常不能还

原为具体的、明确的个人利益，例如，货币信用、司法权威等，与个人的生命、健康或财产法

益等没有密切的直接或间接关联。同时，制度条件或运转多是制度化价值观念，行为的具

体破坏对其具有远程性，因此，对狭义的集体法益之刑法保护应当受到最严格限制。一方

面，不宜借着安全、秩序的理由进行大幅度扩张，而应该局限于宪法所规定的国家基本制

度、国家符号或国家机关、社会组织的运行秩序。另一方面，不宜不加区分地套用广义集

体法益的入罪理由。

这种混淆正是立法与司法产生冲突的原因，以生产、销售假药罪的修正为例，对本罪

是否需要取消１９９７年刑法有关“足以危害人体健康”的规定，这涉及对生产、销售假药罪
所保护的集体法益是什么类型的认识。对此，可以有两种理论预设：一是把生产、销售假

药罪所保护的法益界定为药品管理制度，且这种制度是与人身无关的、狭义的集体法益，

如果行为人违反我国《药品管理法》的规定，生产、销售假药，即使这种假药属于“程序性

假药”，也必然因违反法律而侵犯国家药品管理制度，将其解释为犯罪并无疑问。二是把

生产、销售假药罪所保护的法益界定为药品管理秩序，且这一制度是一种与人身有关的、

广义的集体法益，即通过是否具有侵犯人身法益来评判这一集体法益是否具有刑法保护

的真实性、必要性、价值性。两种不同的理论假设对立法与司法具有不同意义，并且会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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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冲突。从立法上，若把本罪的保护法益解释为与人身有关的、广义的集体法益，则刑法

修正案取消“足以危害人体健康”的规定并不具有正当性，因为它会把“程序性假药”也纳

入犯罪范畴，从而使刑法成为一种保障行政法律、经济法律等前置法的实施工具。从司法

上，如果把生产、销售假药罪所保护的法益界定为药品管理制度，即与人身无关的、狭义的

集体法益，那么不管这种假药是否侵犯人身权利，均可以将类似“陆某代购抗癌药案”中

的有效药解释为生产、销售假药罪中的“假药”，这就违背了生活常识，并不能获得公众认

同。这种冲突正是导致司法实践以个罪的构成要件（代购不是销售）而不是保护法益实

现出罪功能的原因。

如何避免上述冲突，这就需要从法益保护的功能性出发，在区分广义与狭义的集体法

益的基础上，对个罪的构成要件进行科学设计，而不仅仅是一种主观拟制。首先，法益是

可以被损害的真实状态，如果某种利益本身不可能被损害，则不属于法益。其次，法益是

有价值的状态，可能被人类的行为所改变，也可以通过刑法保护使其免于被改变。最后，

法益作为法体系的通用概念，与民法法益、行政法法益不同，刑法法益必须是重要法益，而

不包括一般法益。基于上述定位，个别法益的内涵必须明确而固定，当个罪保护的法益不

明确或欠缺真实性时，立法者当废除这一条款，并在废除这一条款之前，需要以欠缺可罚

性做出无罪解释。〔２３〕 狭义的集体法益必须是具有抽象的可损害性，涉及国家存在或运行

条件，不能被破坏的利益或不重要的社会利益不能成为国家运作的条件，自然不能成为刑

法保护的集体法益。比如，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的保护法益是社会公共利益，即民

众对于英雄烈士所特有的集体心理现象———英雄崇拜，这种集体心理现象并不会被轻易

破坏，且属于集体法益中最抽象的层次，刑法教义学应严格限制其存在范围，只能将保护客

体局限于民众普遍承认的、已经去世的、国家追授为英雄烈士的重要英雄人物。

（二）狭义的集体法益不必还原为个人法益

就刑法理论而言，集体法益定义涉及三个关系范畴：集体法益本身、集体法益下的个

体法益、集体法益与个体法益之间的关联。从学术史来看，集体法益论有一元论与二元论

之分，这一讨论涉及集体法益与个人法益的关系，也是对集体法益深入讨论的逻辑起点。

一元论立足于自由主义，强调个体法益的保护，认为个体的法益比集体的法益更为重

要。当然，一元论内部也有区分，有一元的个人法益学说与一元的集体法益学说之分歧，

前者并不否定集体法益，而是将超个人法益功能化，认为集体法益只有被证明对个人的间

接利益保护具有意义时，才具有正当性。后者则强调个人法益是由集体法益推导出来的，

法益就是国家或社会的利益，属于共同体而不是个人，两者之间具有推导关系。〔２４〕 所谓

一元论通常指一元个人的法益学说，其核心观点是：需要透过个人法益来具体化集体法益

的内涵。正如有学者所指出，“通过嵌入个人法益因素并以此作为刑法保护集体法益的

‘门槛’，可以适度消解集体法益与个人法益的紧张关系”。〔２５〕 缺乏个人法益对集体法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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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体约束，刑法极可能形成假借集体法益之名进行非理性扩张。故而一元的集体法益

学说现已无人主张了。

二元论是随着社会转型而出现的刑法理论，它在重视个体法益保护的同时，强调兼顾

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秩序等集体法益的保护。该学说认为集体法益是所有个人的共

同利益，但并不能直接还原成为个人法益。〔２６〕 二元的法益学说主张在个人法益之外，还有

集体法益的保护问题。如有学者认为，所谓集体法益是不直接以个体生命、健康或财产等利

益方法呈现，间接与个体的生命、健康或财产等利益发生关联的制度信赖、环境保护等，其

内容通常无关生命、身体、财产等个人法益，而是涉及整个社会系统的稳定运作，因为一旦

社会功能或系统彻底崩坏，那么个人利益无论如何均无法获得保全。〔２７〕 这一理解其实包

括两种类型的集体法益，一是广义的集体法益，比如，关联多个人的生命、健康等法益的集

合形态；二是狭义的集体法益，即涉及整个社会制度运行所系的货币信赖、环境保护等。

比较而言，一元的个人法益学说固守个人自由的立场，是一种法治国刑法的立场；二

元的法益学说主张在个人法益之外，还有集体法益的保护问题，因而是基于社会国原则对

法益论的修正，是随着国家任务改变而改变的刑法理论。二元的法益学说与一元个人的

法益学说的区别在于，前者并不主张把集体法益还原为个人法益，后者则认为，如果集体

法益对个人法益的保护没有功能，便不具有合法性。为此，需要重视集体法益还原为个人

法益的重要性及具体方法。〔２８〕 整体来看，二者的优点互为对方缺点，一元个人的法益学

说能充分保护个人的自由，却忽视了安全；相反，二元的法益学说有随时过度干预自由的

风险，从而也留下“秩序与自由的最佳平衡如何实现”这一刑法理论难题。笔者认为，一

元论或还原论的立论基础和正当性根据均存在疑问，它把集体法益单纯视为个人法益的

集合形态（广义的集体法益），不仅存在概念混淆，也没有触及狭义集体法益的实质内涵。

集体法益固然涉及多数人的个人法益，但是，这并不能反过来说，凡是涉及多数人的个人

法益的情况，都属于集体法益，以公共安全为例，所谓公共安全、国家安全是指不特定或多

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财产安全，它是个人法益的集合形态，即使将其认定为集体法益，也只

能是广义的集体法益，并非典型的集体法益形态。而狭义的集体法益才是典型的集体法

益形态，也是集体法益之刑法保护界限讨论的关键所在。

此外，尽管一元论者明确指出，集体法益的正当性来自个人法益，若集体法益对个人

法益的保护没有功用，就不具有正当性。然而，笔者认为，还原论只对广义的集体法益适

用，广义的集体法益与个人法益之间具有推导关系，这也有助于限定集体法益的刑法保护

界限。而对狭义的集体法益来说，则存在如下疑问：第一，狭义的集体法益涉及所有人的

共同利益，为共同利益所提供的制度保障就难以还原为个人利益。第二，将集体法益还原

为个人利益存在难度，这也正是立法者对保护集体法益的犯罪采取危险犯之立法技术的

理由。而且，“一种简单的所谓集体法益最终必须服务于个人的说法，并不能提供什么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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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实践意义的认识”。〔２９〕 第三，如前所述，所谓能够还原为个人法益的集体法益并不是严

格意义上的集体法益，而是多个个人法益的集合。

总之，如果缺乏从法理上对集体法益之概念的合理界定，集体法益很容易成为一个

“大箩筐”，甚至为刑事政策法益论所架空，成为社会危害性或“安全”的代名词。集体法

益因空洞、混淆等原因若无法约束立法者的恣意，固然是个问题，但是，脱离法理上的法益

论而依据刑事政策法益论，集体法益会因为缺乏合理的立法论体系而导致自身的失控，这

是个更大的问题。就刑法立法来说，必须建构一个能够约束立法者的前实证集体法益概

念，为从立法上限制集体法益的刑法保护边界提供理论分析工具。

四　限缩集体法益之刑法保护边界的立法路径

在集体法益作为犯罪界限标准的背后，涉及两个基本问题：一是集体法益能否被损害

及其程度问题。二是为保护集体法益是否需要动用刑罚，这涉及比例原则的适用。

（一）坚持具体危险原则

法益是有功能的真实事物，具有可损害的特性。损害包括客观的法益损害或损害危

险，缺乏这一损害，则不允许动用刑法。法益论之所以在现代刑法上遭遇危机，是因为集

体法益的早期化、抽象化、膨胀化，把抽象危险作为入罪理由，并且因缺乏具体的、现实的

损害性而成为一种象征性符号，但是这一象征性符号并不能发挥限制刑法立法发展的功

能，反而是刑法立法扩张的理由，立法者往往会借助非理性的民意或媒体渲染的集体恐惧

等大行犯罪化立法，而缺乏对这种犯罪化立法所带来附随效应的前瞻性思考。

法益总是藉由行为的危险和实害而呈现，没有犯罪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就无所谓刑罚

规范所要保护的法益。立法者重用抽象危险犯在于提早构筑刑法的防线，其蕴含的基本

逻辑是抓早抓小，避免违法犯罪的破窗效应。但是，它不仅仅导致法益的精神化、模糊化，

难以发挥实质出罪的教义学功能，而且所起到的犯罪预防效果也很微小。抽象危险犯通

常并不能实现一般预防的目的，以抽象危险犯预防犯罪，只不过是立法者的一种奢望。

如果某种行为对构成要件所保护的法益并无危险，就不具有可罚性。比如，《德国刑

法典》（Ｓｔｒａｆｇｅｓｅｔｚｂｕｃｈ）第３２６条第６款规定：“由于垃圾数量小，显然排除对环境，尤其是
对人、水域、空气、土地、可食动物或植物的有害影响的，该行为不处罚。”〔３０〕集体法益的损

害多属于法益侵害的危险，具有抽象性。笔者认为，刑法对集体法益的保护需要坚持具体

危险原则，即局限于存在重大风险的领域，一般风险的预防并不能成为刑法保护集体法益

的理由，以免刑法抵牾罪责原则。至于重大风险与一般风险的区分，可从侵害范围、侵害

法益类别的重要性（如人身法益或财产法益等）、造成的法益有无可能恢复、风险转变为

实害的紧迫程度等方面进行甄别。如果侵害范围广泛、损害的法益是人身法益中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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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健康、损害的法益不可能恢复，且风险转变实害的紧迫程度高，则属于重大风险，四者不

完全具备的，则属于一般风险。

以危险驾驶罪为例，国内学界关注的焦点是危险驾驶罪的处罚范围过宽问题，这种争

议自《刑法修正案（八）》增设该罪后就没有中断过。其中，醉酒驾驶范围过宽、刑罚处罚

人数过多，是引发这种争议的原因。主张运用但书条款出罪，是当前刑法学界的有力观

点。〔３１〕 其实，这种争议就来自于刑法立法没有坚持危险原则，对醉酒驾驶采取抽象危险

犯而不是具体危险犯，缺乏对危险的广度、危险的接近性及结果发生之概率的评估。在具

体情景判断中，如果醉驾行为距离实际危险的射程较远，危险的接近性及结果发生的概率

极低，则不宜评价为具有可罚性。这从德日刑法立法中可见一斑，不少国家与地区尽管以

刑罚惩罚酒驾，但多以“不能安全驾驶”为限制性条件，这是危险原则的体现，比如，《德国

刑法典》第３１５条ａ（危害铁路、水路、航空交通安全）第１项规定：“因下列行为危及他人
身体、生命或贵重物品的，处５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刑：１．由于饮用酒或麻醉品，或由于精
神上或身体上的缺陷，在无能力安全驾驶有轨交通工具、悬空缆车、船舶或飞机的情况下，

驾驶此等交通工具的……”〔３２〕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保护法益具有工具性和高度抽象性，

立法者禁止不能安全驾驶之行为的目的在于保护“公共安全”，公共安全应当与立法者所

意欲保护的对象相联系，亦即，立法者通过刑法条文保护的是交通秩序的正常运转，并不

是只有在行为对交通秩序造成了崩溃性的、毁灭性的损害或者严重性的威胁时，才能被看

作是侵害结果。当然，也不是只要危险驾驶，就会危及公共安全，而是需要对于受保护的

集体法益造成了立法者预期的一定程度的危险，即会间接侵害个人法益，才属于犯罪上的

“不能安全驾驶”，因此，这属于法益的“双重侵犯性”。〔３３〕 反过来，如果将本罪的保护法益

定义为“交通秩序的正常运转”这一集体法益，则不需要“不能安全驾驶”的入罪限制。

从具体危险原则出发，具体危险犯与抽象危险犯作为不同的犯罪模式，体现了刑法保

护法益程度的区别，也体现了自由与安全之间的平衡取向。对于如何判断犯罪模式的限

制范围与程度，涉及的是部分限制或全面性限制的比较，即为一种范围标准：在刻度表上

的每一项限制除了包含前一刻度的限制外，也包含更多的限制，比如，禁止到Ｘ国以外的
其他国家旅游，跟只禁止到Ｘ国旅游，乃是限制较重的手段。但是，如果在个案中某人的
家人正好在Ｘ国，那么禁止某人到Ｘ国以外的国家旅游反而限制更重。〔３４〕 所以，立法者
评价犯罪模式的限制范围与强度至关重要。不同类型的集体法益，刑法所应采取的犯罪

模式不同。对于狭义的集体法益，原则上只能以结果犯模式呈现，需要有数额较大、后果

严重等定量标准予以严格限定，不能采取危险犯模式。相反，对广义的集体法益，应当优

先考虑采取具体危险犯，只对少数罪名（例如，环境犯罪）采取抽象危险犯。立法者必须

要意识到其值得刑罚处罚的根据是给个人法益造成了损害的危险，而不是行政法律、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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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所建构的某种制度或规范效力。单纯的行政法律、经济法律所建构的某种制度，已经

由相关法律规定了违反这些法律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如果刑法再为这种违反行为“加

注”，则意味着“法律的双重评价”，不仅没有必要，也是一种法律资源的浪费。就此而言，

刑法应当严格限定抽象危险犯的存在范围，即使要增设危险犯，也当以具体危险犯为主。

（二）强化集体法益之刑法保护的合宪性审查

从实质的法益观出发，集体法益作为不法判断根据，其最大约束力来自于对宪法上基

本权利的保障，集体法益只能从宪法规范中导出，与国家任务无关的、不具有价值的事物

不能成为集体法益，如社会风化。比例原则就是确定集体法益有无价值、值不值得刑法保

护的审查工具，涉及目的正当、手段正当和法益衡量三个维度。

首先，关于目的正当问题。过度犯罪化容易导致“积极预防→预防无效”的困境，这
将带来刑法保护集体法益的正当性危机。加之，刑法意味着对罪犯的污名化和惩罚的严

厉化，因此将刑法作为保护集体法益的有效手段时必须慎重。究竟是坚守其补充性、消极

性角色，还是要积极扩大机能，作为社会安全保障网的一部分，正是现代社会赋予刑法的

课题。如前所述，集体法益是一个包括多种个人法益或多个个人法益的集体范畴，只有当

法益已经产生高度危害，提前介入保护法益的行为规范效果才是显著的，或者说，只有当

法益具有急迫性或是损害难以恢复的情况下，事前预防才会比事后禁止更为有效，此时，

以刑法保护集体法益具有正当性。相反，如果前置化的行为禁止，对于法益只有低度危

险，那么行为规范的效果是有限的，此时，法益保护的前置化并不表示效果更好，刑法也因

强调集体恐惧、政治秩序等刑法之外的目的而成为象征性刑法。抽象危险犯的运用需要

谨慎：第一，具体危险的可能性不存在，抽象危险犯的可罚性应当受到排斥。第二，危险若

已经排除，则不应该受到处罚，如醉酒驾驶很短时间后，把车停在路边睡觉的行为；第三，

单纯的不服从行为，不应当受到惩罚。〔３５〕 就立法目的来说，考虑到“安全”一词的松散性，

不能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等发展成为“容器”概念，更不能把刑法发展转变为政治问题、

道德问题，因为安全是在任何给定时间、任何给定状态的构造概念，各种政治因素、媒体、

民意等在安全的塑造上发挥主导作用。〔３６〕 除了特别重要的集体法益，并不是所有的集体

法益，都值得刑法去保护，如不能把浪费食物、同性恋、血亲相交等侵害善良风俗或大众道

德情感的价值保护伪装成狭义的集体法益，因为善良风俗或维护道德秩序固然能够为实

现个人自由创造条件，但善良风俗并不能成为刑法目的。

其次，关于手段正当问题。最后手段原则是比例原则的子原则，它强调刑法并不是一

把万用钥匙，而仅仅是社会问题解决的最后手段，〔３７〕只有在民事、行政等手段不起作用的

情况下，才能允许被使用。〔３８〕 同时，只有当刑罚手段所造成的侵害明显小于所欲追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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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而获得的利益，才能最终运用刑罚手段。〔３９〕 在社会风险面前，刑法最后手段原则会

被修正，但并不是被替代或失效，刑法应当作为后卫的力量，在其他制度不能有效回应社

会的需要时，刑法才有出场的必要。毕竟，刑法的处罚效应远远重于其他法律，不仅仅由

于其是可能涉及对人身自由等基本权利的处罚，还在于犯罪标签的文化效应等潜在的影

响。因此，就集体法益的刑法保护而言，不顾危险程度及其造成法益损害的可能性，一味

地强调法益保护的前置化，从根本上就是建立在错误评估之上的。一方面，危险发生高度

危害的可能性被高估了，法益仍缺乏具体的实体体现；另一方面，法益限制立法的系统性

批判潜力、可信及实用的标准以及其他法律的功能都被严重低估了。

最后，关于法益衡量。如果刑法还有限制国家刑罚权的功能，则必须强化对刑法的合

宪性审查，把刑法视为具体化的宪法。有学者指出，“法益概念提出的任何命题，都必须

在宪法上有立足点，才可能发挥自由主义的功能，也才不会只是天马行空的口号”。〔４０〕 这

个立足点只有借助于法益衡量才能实现，涉及刑法内外两个层面。刑法内，新增罪名或扩

大个罪犯罪圈须与已有罪名在保护法益的必要性上具有相称性。可以从已有罪名的保护

法益出发，基于同质性的考虑，把其作为新增罪名或扩大个罪犯罪圈的标准。以扩大犯罪

圈为例，原有罪名的保护法益为Ａ，涵摄的行为类型包括Ｂ１、Ｂ２、Ｂ３，如果要增加新的类型
Ｂ４，则必须考虑Ｂ４与Ｂ１、Ｂ２、Ｂ３之间是否具有同质性。刑法外，新增罪名或扩大个罪的
犯罪圈，必须接受合宪性审查，把不符合基本权利之保障需要的情况予以排除。例如，不

断信访或缠访是否构成扰乱国家机关秩序罪，这就需要首先明确建构国家机关秩序的宗

旨或目的是服务于人民，且申诉、控告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如果把这一行为定义为犯罪，看

似维护了国家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其实却背离了国家机关的宗旨，并不可取。

总而言之，法益论从“个人法益一元论”到“个人法益与集体法益二元论”的转变，乃

是源于现代预防性政府、预防性国家的形成。随着社会风险增加及其复杂化，预防与控制

风险成为国家任务，而此等社会期待表现在刑法方面，则是对制造风险的行为设置了诸多

处罚规定，从而导致集体法益类型与范围的扩张。如果缺乏合理的、正当化标准，以刑法

预防与控制风险，则会导致国家滥用刑法之风险。我们生活在一个“平衡的时代”，公民

权利和自由不是绝对的，权利在某些情况下可能相互冲突，国家也可能基于共同利益（或

公共利益）侵犯公民的自由与权利。〔４１〕 为追求自由与安全的最佳平衡，刑法理论必须明

确集体法益的刑法保护边界。当然，法学家对法学理论的推演过程强调严谨与细密，法律

实务家对实务判决更应着重推论过程之合理与客观，归结而言，都是一个说服力的问题。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２０２１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数字经济的刑事安全风
险防范体系建构研究”（２１＆ＺＤ２０９）的研究成果。］

·０３１·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２２年第５期

〔３９〕

〔４０〕

〔４１〕

参见张明楷：《法益保护与比例原则》，《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７年第７期，第１０５页。
钟宏彬著：《法益理论的宪法基础》，我国台湾地区元照图书出版公司２０１２年版，第３１６页。
ＳｅｅＡｒｉｅｌＬ．Ｂｅｎｄｏｒ＆ＨａｄａｒＤａｎｃｉｇ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Ｕｎ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１９Ｎｅｗ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１７１，
１８０（２０１６）．

环
 球

 法
 律

 评
 论

GL
OB
AL
 L
AW
 R
EV
IE
W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ｌｅｇａ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ｈａｓｃｈａｎｇ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ｔａｓｋｓｏｆ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ｓｈｉｆｔｉｎｇｆｒｏｍ“ｍｏｎｉｓｍ”ｏｆ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ｌｅｇａ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ｔｏ“ｄｕａｌｉｓｍ”ｏｆ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ｌｅｇａｌｉｎ
ｔｅｒｅｓｔｓａｎｄ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ｌｅｇａ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Ｔｈ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ｌａｗ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ｌｌｅｃ
ｔｉｖｅｌｅｇａ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ｅｍｂｏｄｉｅｓｔｈｅ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Ｂｙｍａｋｉｎｇ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ｌｅｇａ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ａｎｅｗｏｂｊｅｃｔｏｆ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ｌａｗ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ｔｔｕｒｎｓ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
ｃｒｉｍｅｉｎｔｏａｎｅｗｔｏｏｌｏｆ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ｌａｗ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ｂｙｂｒｉｎｇｉｎｇｎｅｗ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ｌａｗ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ｎｅｗ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ｏｆ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ｌａｗ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ｉｔａｌｓｏｂｒｉｎｇｓｎｅｗ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ｃｒｉｓｉｓｏｆ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ｌａｗ，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ｌａｗ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ｌａｗｐａｔｅｒｎａｌｉｓｍ，ｗｈｉｃｈｍａｙｐｏｓｅａｔｈｒｅａｔｔｏｆｒｅｅｄｏｍ．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ｌｅｇ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ｃａｎｂ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ｔｗｏ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ｏｎｅｉｎｂｒｏａｄｓｅｎｓｅａｎｄｏｎｅｉｎｎａｒｒｏｗｓｅｎｓｅ．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ｉｓａ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ｌｅｇａ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ａｎｄｈａｓａｄｅｄｕｃｔｉｖ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ｗｉｔｈｉｎｄｉｖｉｄｕ
ａｌｌｅｇａ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ｔｃａｎｂｅｒｅｄｕｃｅｄｔｏ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ｌｅｇａ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ａｎｄｓｈｏｕｌｄｎｏｔｂ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ａ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ｌｅｇａ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Ｔｈｅｌａｔｔｅｒｉｓｔｈ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ｌｅｇａ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ｔｈａｔｃａｎｎｏｔｂｅｒｅｄｕｃｅｄｔｏ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ｌｅｇａ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ｌｅｇａ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ｔｈｅｓｅ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ａｒｅｍｏｒｅｓｏｌ
ｉｄａｎｄｗｉｌｌｎｏｔｂｅｅａｓｉｌｙｄｅｓｔｒｏｙｅｄ，ｓｏ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ｌａｗａｌｓｏｈａｓｓｔｒｉｃｔｅｒｌｉｍｉｔｓｆｏｒｔｈｅｉｒ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Ｔｏ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ａｎｄｄｅｆｉｎｅｔｈｅｆｏｒｍｅｒａｓａ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ｓｔｏｒｅ
ｄｕｃｅｔｈｅ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ｎｄｖａｇｕ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ｌｅｇａ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ｔｏ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ａｎｄｃｌｅａｒ“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ｌｅｇ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ｏａｓｔｏ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ｌｉｍｉｔｔｈｅｉｒｓｃｏｐｅａｎｄｔｈｅ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ａｄｏｐｔｅｄｉｎｔｈｉ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ｓｔｈｅ
ｃｏｎｃｒ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ｌａ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ａｉｎｂｏｄｉｅｓｏｆｌｅｇａ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Ｆｏｒｔｈｉｓｒｅａｓｏｎ，ｉｔｉｓｎｅｃｅｓ
ｓａｒｙｏｎｌｙｗｈｅｎｓｅｖｅｒａｌｏｒｎｏ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ｌｅｇａ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ａｒｅｉｎｆｒｉｎｇｅｄｕｐｏｎｏｒ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ｅｄ．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ｌｅｇａ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ａｎａｒｒｏｗｓｅｎｓｅａｒ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ｓｙｓｔｅｍｏｒｓｏｃｉ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ｙｎｅｅｄｎｏｔｔｏｂｅｒｅｄｕｃｅｄｔｏ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ｌｅｇａ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ｂｕｔ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ｍｏ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ｌｙ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ｔｈｅｉｒｓｃｏｐｅｏｆｅｘｉｓｔ
ｅｎｃｅｂｅｃａｕｓｅｔｈｅｙｃａｎｎｏｔｂｅｅａｓｉｌｙｄｅｓｔｒｏｙｅｄ．Ｏｎｔｈｅｏｎｅｈａｎｄ，ｔｈｅｙｓｈｏｕｌｄｎｏｔｂｅｇｒｅａｔｌｙｅｘ
ｐａｎｄｅｄｏｎｇｒｏｕｎｄｓｏｆ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ｎｄｏｒｄｅｒ，ｂｕｔ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ｌｉｍｉ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ｔｅ，
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ｓｙｍｂｏｌｏｒ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ｒｄｅｒｏｆｓｔａｔｅｏｒｇａｎｓ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ａｓｓｔｉｐｕｌａｔｅｄｉｎ
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ｈａｎｄ，ｉｔｉｓｎｏｔ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ｔｏｉｎ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ｅｌｙａｐｐｌｙ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ｌｅ
ｇａ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ａｂｒｏａｄｓｅｎｓｅａｓｔｈ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ｏｆｉｎｄｔｈｅｂｅｓｔｂａｌａｎｃｅｐｏｉｎｔｂｅ
ｔｗｅｅｎｆｒｅｅｄｏｍａｎ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ｌａｗ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ｌｅｇａ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ｗｅｓｈｏｕｌｄ
ｎｏｔｏｎｌｙａｄｈｅｒｅｔｏ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ｒｉｓｋａｎｄａｐｐｌｙ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ｃｒｉｍｅｓｗｉｔｈｃａｕｔｉｏｎ
（ｅｖｅｎｉｆ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ｃｒｉｍｅｓａｒｅｔｏｂｅ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ｆｏｒ，ｔｈｅｆｏｃｕ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ｐｕｔｏ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
ｃｒｉｍｅｓ）ｂｕｔａｌｓｏ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ｔｈｅ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ｔａｋｅｔｈｅ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ｏｆｐｕｒｐｏｓｅ，
ｔｈｅ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ｏｆｍｅａ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ｏｆｌｅｇａ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ａｓ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ｏｒ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ｆｏｒ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责任编辑：王雪梅）

·１３１·

论集体法益刑法保护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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